
補助教師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申請與辦理流程 
 

 
 

註: 

1. 六月、七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者，辦理核銷時程需配合會計

室關帳時間提前作業。 

2. 非搭乘本國班機者，請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機申請書。 

3. 相關資訊請參閱本校教師研習及出席學術會議補助辦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2022.11.15 技術合作處 

繳交核銷完經費憑證正本及心得

報告至技合處研發組，備函發文

送至國科會。 

N 
國科會審核 

填寫出席國際研討會申請表送至系辦 

確認系上是否有教師提出申請 
Y 

N 

Y 已有教師提出， 

自行支付。 

獲國科會補助經費者 

(回國後一個月內自行至國科會線

上系統繳交出席國際會議報告及校

內經費核銷) 

三週前上簽呈 
範例(狀況一簽呈、狀況二簽呈) 
附件(出席國際研討會申請表、研

討會相關資料及國科會回函) 

未通過或國科會核准經費

不足者 

狀況一 

有國科會計畫且經費含出席

國際會議差旅費 

公告 

狀況二 

無國科會計畫 或 國科會計畫

經費無出國差旅費 

六週前 
國科會線上申請 

https://www.nstc.gov.tw/ 

獲本校補助經費者 

(回國後一個月內自行經費核銷，

附上心得報告) 

繳交核銷完經費憑證影本及心得

報告至技合處研發組，正本請送

會計室作帳。 


